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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积极自由理论认为，自由就是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所谓“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应符合某种道德观

念，因此只有道德的行为才是自由的。 在数字时代，各种数字设备与人类紧密结合，形成了“数字自我”。 这个“数
字自我”可能比行为者更清楚地知道行为者“真正想做的事”是什么。 它为行为者出谋划策，甚至依据某种道德观

念或政治立场违背或修改行为者的意志。 如果依照积极自由理论将“数字自我”的所作所为阐释为自由，就可能出

现以赛亚·伯林抨击的“强迫自由”悖论，使“数字自我”转变为“数字独裁者”，而政治现实则可能演变为“数字极

权统治”。 因此，人类只有加快现有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对数字权力形成有效制约，才可能避免数字极权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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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思想史中，积极自由理论因英国政治思

想家以赛亚·伯林（Ｉｓａｉａｈ Ｂｅｒｌｉｎ）的演讲《两种自由

概念》 ［１］而名声大噪。 伯林在这篇演讲中深入剖析

了积极自由的理论结构，并对斯宾诺莎、卢梭、康德、
黑格尔等思想家所阐发的自由理论进行了抨击。 从

伯林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分析出积极自由理论的两大

特征：一是对自我进行划分。 区分出“较高自我”和
“较低自我”，或“理性自我”和“欲望自我”，或“真
实自我”和“虚假自我”等，并将“较高自我” “理性

自我”或“真实自我”的实现当作自由。 例如，在西

方政治思想史上最早系统阐发积极自由理论的哲学

家爱比克泰德就认为，自由是理性自我的实现，而不

是欲望自我的实现。 他的精辟论断是：自由不是通

过满足人们的欲望而获得的，而是通过消除人们的

欲望而获得的［２］ 。 二是将自由与特定的价值观念

联系起来。 在积极自由理论看来，做自己想做的事

情并不一定就是自由，只有那些符合某种价值观念

的行为才是自由的。 例如，偷窃显然不是自由的实

现。 由此，在积极自由理论中，自由通常与道德相联

系，只有道德的行为才是自由的。 例如，卢梭曾论述

道：“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

人；因为仅只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

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 ［３］２６

由此，积极自由理论家经常将自由归结为“做自己

真正想做的事”，而所谓“真正想做的事”就是符合

某种价值观念的行为。
伯林在 １９５８ 年对积极自由理论做出了精辟的

分析。 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自
我”“真实欲望”“理性”这些概念都有了新的含义。
这使得对积极自由理论的分析也有了新的可能。 本

文将在传统积极自由理论的基础上，分析数字技术

对积极自由理论的影响，并讨论伯林指出的积极自

由的悖论可能呈现出的新形态。

一、人机混合体

积极自由理论要求对“自我”进行划分，因此对

积极自由的准确理解是以对“自我”的构建为基础

的。 在数字时代，人类“自我”的最大转变就是人类

对人工智能的依赖以及所谓“人机混合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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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 年，克莱因斯（Ｍａｎｆｒｅｄ Ｃｌｙｎｅｓ）和克莱恩（Ｎａ⁃
ｔｈａｎ Ｋｌｉｎｅ）在《航天学》（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杂志上发表了

一篇题为《赛博格与空间》的论文。 作者在这篇文

章中首次提出了赛博格的概念［４］ 。 英文“ ｃｙｂｏｒｇ”
是“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的结合，又称电子人，指的是

以机器作为人类身体的一部分，以增强人类能力，而
形成的人机混合体。 此概念提出后 ８０ 多年来，人类

一直朝着“人机混合体”方向飞奔。 尤其是移动智

能设备的普遍应用，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而正在

尝试使用或已开始普及应用的可穿戴智能设备、植
入式智能设备以及脑机接口等设备，更是使人成为

名副其实的“人机混合体”。
数字时代的人从根本上来说，是数字设备与生

物体的复合体。 近 ２０ 年来，移动智能设备得到普遍

应用。 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发布

的第 ４９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
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 １６．４３
亿户，其中 ５Ｇ 移动电话用户达 ３．５５ 亿户［５］ 。 可以

说，人人都有手机，未成年人则有电话手表等智能设

备。 数字治理、数字经济、数字交通……数字时代的

来临意味着一个人没有数字设备就没有合法身份，
同时也将丧失许多生存所必需的决策能力。 例如，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没有智能手机就无法出示“健
康码”“行程码”，而这意味着你无法乘坐公共交通，
无法进入商场、超市等公共空间。 人与机器正在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合在一起，而这一进程就像时间

一样，是不可逆转的。
智能手机是外在于人体的智能设备，人们还可

将其看作是外在于人的工具。 然而，一些更贴近人

体甚至进入人体的智能设备正在被发明出来，并以

空前的速度与人体融合在一起。 这其中最典型的就

是智能穿戴设备、智能植入设备和脑机接口设备。
这些设备最开始在医疗领域得到应用。 例如，可穿

戴的智能设备被用于检测人们的各种生物学指标，
体温、心跳、血压、血糖等。 并将这些数据传送给相

关人员，如当事人的主治医生或是当事人购买保险

的保险公司，以监测当事人的健康状况。 穿戴式和

植入式智能设备的应用，一方面使得数字设备与人

体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数字设备能够比

行为者自己更清楚地了解自身，更好地调节身体状

况。 例如，数字设备通过血压血糖的监控，可能比行

为者自己更早地预测到疾病发作，并提醒行为者或

医生提前做好防范。 植入身体的心脏电子起搏器与

人工肺已经能够实现在人不自觉的情况下维持有机

体的正常运作。 智能假肢可以通过植入的智能芯片

给佩戴者提供触觉反馈；人造视网膜或视觉神经芯

片能够为失明者恢复部分视觉；智能神经装置可以

为神经损伤的病人恢复部分运动能力；等等。 这些

智能设备能够比当事人更清楚地预知其身体状况，
为保险公司提供更准确的预测，帮助保险公司获利。
而脑机接口则可以将人脑与外部设备连接起来，实
现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的信息互通。 例如，通过脑

机接口，一个人只要凭借意念就可以打开家里联网

的空调等。 这些“侵入”人体的数字设备，就像一个

新的自我，而且是一个更聪明、更准确的自我。 那么

这个新的自我与那个原有的生物体自我之间是什么

关系呢？

二、数字自我与生物自我

数字设备深入而广泛的应用，最终将在人的生

物自我中植入一个“数字自我”。 这个数字自我虽

然不是我们传统上所理解的“生命”，但它与生物自

我在本质上却可能是同质的。 因为，它们都可以归

结为算法。 所谓“算法”，指的是“进行计算、解决问

题、做出决定的一套有条理的步骤。 所以，算法并不

是单指某次计算，而是计算时采用的方法” ［６］７５。
依照这个定义，人类大脑的工作原理确实可以归结

为一套做出决定的有条理的方法。 一个人在做出决

策时会考虑哪些因素，如何处理他接收到的信息，又
会受到哪些环境因素的影响，受到什么价值观念的

影响？ 只要搞清楚这些机理，那么我们只需将这些

相关数据输入“人类大脑”这个处理器，就会得到特

定的输出。 这不正是数字设备处理数据的方式吗？
由此看来，人类的大脑就像一个数据处理器，而人们

为人处世的方式就是某种特定的算法。 如是观之，
数字设备则是一个比人类大脑更高级的算法。 因

为，数字设备可以读取更多的信息，并在短时间内进

行更多更复杂的计算。 谷歌等数字巨头新近推出的

人工智能产品还可以进行自主学习，高效率地学习

人类大脑无法企及的海量知识。 “阿尔法狗”和“阿
尔法零”击败人类顶尖围棋手的例子就生动体现了

人工智能对人脑的超越。 ２０１６ 年，机器人“阿尔法

狗”在学习了数百万人类围棋专家的棋谱之后第一

次击败了人类棋手，而 ２０１７ 年击败人类顶尖棋手的

“阿尔法零”则摈弃了人类棋谱，只靠深度学习就从

完全不会围棋到击败顶尖棋手，并且只用了四个小

时的学习时间。 这足以展示人工智能的超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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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数字自我和生物自我都看作是算法，那
么数字自我就是比生物自我更为强大的算法。

如上所述，在传统的积极自由理论中通常存在

着两个自我。 例如，爱比克泰德所说的“理性自我”
和“欲望自我”；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两种快乐

理论中包含的“较高自我”和“较低自我” ［７］ ；查尔

斯·泰勒（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所理解的自由就是“自我

实现”中的“真实自我”以及与之对立的“虚假自

我” ［８］ ；等等。 而在数字时代，这个理性的、较高的、
真实的自我却有被数字自我取代的危险。 在传统的

积极自由理论中，较高自我对较低自我的指引被看

作是自由的实现。 而在数字时代，我们应该如何理

解两个自我之间的关系呢？ 数字自我与生物自我之

间到底谁听谁的呢？
在数字设备和生物体组成的“人机混合体”中，

两个自我之间可能存在着下述三种关系：一是数字

自我是生物自我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数字自我听

命于生物自我；二是数字自我对生物自我的命令提

出挑战，违背生物自我的命令；三是数字自我反对生

物自我的意志，并试图改变生物自我的意志。
在第一种情况下，两个自我之间是“下命令”和

“去实现”的关系，就像皇帝和他的大臣一样：生物

自我给出“命令”，而数字自我则想办法去实现。 生

物自我借助数字自我的帮助，最终实现自己的意志。
例如，行为者借助导航找到目的地。 当然，导航有可

能出错，这时生物自我可能听从数字自我的错误指

示，无法到达目的地，自由受挫；生物自我也可能忽

略导航的错误指示，自己找出正确路径，同时实现自

由。 但不管怎样，数字自我依然是生物自我的工具，
而工具好不好用则可能关系到行为者的自由是否能

够实现。 然而，工具有时候会反客为主，这就涉及下

面要讨论的数字自我违背或试图改变生物自我之

“意志”的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
在第二种情况下，生物自我给出命令，数字自我

反对生物自我的命令，使其意志无法达成。 例如，一
个人坐在自动驾驶的汽车中，并将目的地设为某风

月场所。 这时，智能设备报警，不建议车主人去该场

所，并擅自做主将车开回家了。 人工智能要做到这

一点并不难，只需要在自动驾驶的程序中将某些目

的地设定为“黑名单”即可。 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数
字自我显然成了发号施令的那个自我。 那么这两个

自我———生物自我和数字自我———哪一个才是“真
正的自我”呢？ 如果我们将生物自我当作“真正的

自我”，那么我真正想做的事就是去风月场所，所以

当自动驾驶汽车将我带回家的时候，我的自由并没

有得到实现。 但是，如果将数字自我（这个更理性、
更道德的自我）当作“真正的自我”，那么我真正想

做的就是回家而不是去风月场所，而正是自动驾驶

汽车使我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人工智能帮助我实现

了自由。 在数字时代来临之际，我们应采用上述哪

种方式来理解自由呢？
在第三种情况下，当数字自我反对生物自我的

意志时，它并非直接违背生物自我的意志，而是通过

某些操作来改变它认为不恰当的意志。 例如，一个

人想吃糖，但数字自我在检测了生物自我体内的所

有生物指标之后认为此刻不适合吃糖，于是向其发

出警告。 但此时生物自我仍然想吃糖，并认为人生

如果不能享用美食，就没有意义。 于是，数字自我可

能通过某种“贿赂”来改变生物自我的意志。 例如，
给出“不吃糖就可以在游戏积分里获得奖励”这样

的提示等。 在这样的情形下，数字自我和生物自我

虽然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但生物自我真正想做的

事情被修改了。 那么，到底哪个意志才体现出行为

者“真正想做的事”呢？ 是原先没有被修改的意志，
还是被数字自我修改之后的意志？ 而听从数字自我

劝告的行为者是否做了他真正想做的事，是否实现

了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呢？

三、谁是主人

人因为拥有自己的意志并能够借助工具实现自

己的意志而被尊为万物之灵。 人类也因此而自认为

是自由的。 由此，积极自由的核心含义也经常被理

解为自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亦即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自
己是自己的主人（ｓｅｌｆ－ｍａｓｔｅｒｙ）。 例如，站在积极自

由立场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做出批评的拉兹就将

自由理解为“自主”，理解为自己成为自己人生的

“作者”（ａｕｔｈｏｒ）。 在他看来，自主是一种自我创造

的理想，“个人自主的理想就是人们在某种程度上

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在他的整个人生中通过一系

列的决定来塑造它” ［９］ 。
相比于人们过去对工具和机械的应用，数字时

代人类与机器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 在计算

机被发明出来之前，机器是人类体力的延伸；而在数

字技术普遍应用之后，智能设备是人类大脑的延伸。
它们能代替人思考、判断、做出决策，甚至帮助人们

形成新的意志。 因此，数字自我的植入让自由的含

义模糊了。 在“人机混合体”中到底谁是“主”，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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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自我还是生物自我？ 而自由又是什么，是数字自

我做主还是生物自我做主？
为了更好地理解自主的自由，我们可以回想一

下孩子逐步成长的过程。 有经验的家长都知道，要
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一定要有意识地让孩子在一

些事情上自己做决定。 例如，四五岁的时候，可以让

孩子自己选择玩具、衣服；七八岁的时候，开始让孩

子选择自己喜欢阅读的书；等到了十几岁，就需要孩

子自己选择要学的专业；成年以后，则要自己选择结

婚的对象；等等。 这正是一个人的“自主性”（ａｕｔｏｎ⁃
ｏｍｙ）的形成过程。 在不断选择的过程中，一个人逐

渐成长为一个有主见的人，成为自己生命的作者，自
己生活的主人。 相反，如果家长处处越俎代庖，那么

孩子即便成年也毫无主见、任人宰割，无法主宰自己

的命运。 而丧失了“自主性”的人生必然是不自由

的，他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不知道什么是

“真实自我”，无法实现自由。
然而，在数字时代，这套理论变得含混其词。 因

为，即使是很有主见的成年人，在做出选择的时候也

需要咨询一下“谷歌”或者“百度”，或者是 ＣｈａｔＧ⁃
ＰＴ。 这其中不仅包括买什么样的衣服、玩具、书籍

这类无关紧要的选择，也包括考大学报什么专业、成
年后选择什么职业，甚至是和谁结婚这类重大选择。
人工智能、大数据，各种算法无时无刻不在为人们出

谋划策，并且给出让人难以拒绝的选项。 这就像一

个非常强势的家长，为孩子的方方面面做出了周密

的安排，而且完全不允许孩子有第二种选择，因为一

切都计算好了，孰优孰劣都摆在眼前。 就像导航系

统已经精确地规划好用时最短的路线，人们就没有

理由再选择第二条路一样。 而人类呢，则是被惯坏

了的孩子，各方面的能力都在退化。 各种机械的应

用已经使得人类的四肢大大退化了，而人工智能的

广泛应用则必会导致人类大脑各种功能的退化，这
其中包括计算能力、沟通能力、判断力等。 正如《终
极算法》一书的作者所说：“当前的一些公司想拥有

数码的你，谷歌就是其中一个。 谢尔盖·布林（谷
歌创建者）说：‘我们想让谷歌成为你大脑的第三个

组成部分。’” ［１０］总之，有了处处为人类着想、为人

类做主的人工智能，人类将毫无悬念地成为无主见

的“巨婴”。

四、强迫自由与数字独裁

１９５８ 年，当伯林讨论积极自由理论时，他抨击

的是积极自由理论隐含的强迫自由悖论，以及这一

悖论将导致的专制和独裁。 积极自由理论确实有这

样的危险。 如果我们将积极自由所推崇的“真实自

我”外化成一个政治权威或道德权威，并且将对这

个权威的服从当作是自由，那么，积极自由就可能推

导出“强迫自由”悖论，而在政治现实中则可能导致

极权统治。 在伯林看来，卢梭的自由理论正是做了

类似的推演。 卢梭认为，所谓自由就是自己的行为

听从自己的意志。 在《山中书简》中，卢梭对自由做

出这样的论述：“与其说自由是按自己的意愿做事，
不如说，自由是使自己的意志不屈服于他人的意志，
也不使他人的意志屈服于自己的意志。” ［１１］卢梭认

为，在人们缔结社会契约之时，人们的意志结合在一

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意志———“公意”。 因此，在缔结

社会契约之后，每个人的自由就转变为听从公意的

指挥，而公意就代表着每个人的“真实自我”。 卢梭

论述道：“任何人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

从公意。 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 ［３］２４伯

林对这种以“真实自我”之名行强迫之实的做法极

为反感，这也是他批评卢梭的原因。
防止“强迫自由”以及极权统治的关键在于不

要将“真实自我”外化成任何道德权威、宗教权威或

政治权威。 “真实自我”是属于行为者自己的，谁也

不能代替行为者自己说出他“真正想做什么”。 只

要坚守这一点，就不可能出现强迫自由的情形。 笔

者曾经提出一种“新积极自由”理论，试图通过否认

“他者猜想”而阻止内在权威的外化，以防止产生

“强迫自由”的悖论［１２］ 。 然而，这一策略在已然到

来的数字时代却彻底失败了。 因为，数字自我和生

物自我，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自我，这一点是不清晰

的。 伯林在分析积极自由理论时反对强迫人们自由

的外在权威，而现在这个强迫自由的权威却可能就

在每个人体内，或者以网络形式格式化人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 人们身体内的各种感应元件以及生活中

的各种数字设备随时可能向人们发出指令，这是一

个更理性更智慧的声音，不服从“它”就无法实现真

正的自由（例如，不能获得健康），但如果服从它那

就是自由吗？ 强迫他人自由悖论又一次浮出水面，
而且是以更难以拒斥的方式。

前文说到，积极自由理论的第二个特征是将自

由与道德联系起来。 这一点与积极自由的理论结构

息息相关。 积极自由理论首先将自我分为“较高”
和“较低”两个自我。 对于这两个“自我”孰优孰劣，
只有通过特定的价值判断，才可能进行挑选，并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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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自由。 例如，每天早晨当我在睡梦中听到闹钟

响起的时候，都会产生两个自我，一个“想继续睡觉

的自我”和一个“理性起床的自我”。 那么，实现哪

一个自我才是自由呢？ 积极自由理论家通常认为，
实现那个符合正确的价值观念的自我才是自由。 因

此，如果我偷懒没有起床，那我并没有实现自由；相
反，如果我挣扎着起床，按时到单位上班，那我就实

现了自由。 由此，自由就与特定的价值观念联系在

一起。 只有道德的人才是自由的，而恶人永远不可

能获得自由。 正如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爱比克泰德

所言：“没有一个恶人能够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
所以没有一个恶人是自由人。” ［２］４５７因此，在积极

自由理论家看来，人们做的事情必须是道德的、符合

主流价值观念的，才可能是自由的。
在数字时代，价值观念对个人行为的规训可能

以更深入、更直接的方式发生。 人们时时刻刻依赖

的数字系统不仅能帮助人们做出更为理性的决策，
还可能在伦理、道德甚至政治上对人们进行系统的

指导。 在数字自我和生物自我这两个自我中，数字

自我以其优越的数据处理能力充当了那个指引人们

获得自由的内在权威，而它同时还是一个道德权威。
由此，在数字时代，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实现自由，
就完全可以在植入人体的生化设备中装上一个伦理

软件，以控制人们的价值观念。 就如上文提到的例

子，如果我乘坐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并设定目的地

为某风月场所或赌场。 这辆装载了某种严苛的道德

软件的车可能会向我发出警告，告诉我去那里是不

道德的，它甚至可能拒绝我的请求，将目的地直接改

为回家。 如此一来，林林总总的智能设备不仅是帮

我实现自由的助手，还将成为塑造三观的人生导师。
在数字时代，福柯所说的“规训”与硅谷企业家们所

说的“自由”并非背道而驰。 准确地说，它们就是同

一件事。
类似地，我们还可以在这些数字设备中装载政

治软件。 如果智能设备的使用者产生了某些不利于

统治权力的想法或行为，那么这套系统就会发挥作

用，将这些想法和念头扼杀在摇篮之中。 再以自动

驾驶的汽车为例，如果我将目的地设为正在发生游

行示威的地点，那么这辆汽车可能又将我带回家。
或者是，我如果想在网络上发表抱怨某一政策的言

论，而我的输入系统就会自动报警。 可以预见的是，
这个数字自我最开始是以“健康”的名义指导行为

者的各种行动，后面就可能以各种其他名义如安全、
效率、道德、正义等，指导行为者的各种行动。 我们

是否能避免，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这个“超级自

我”演变成一个内在于我的“数字独裁者”？ 如果在

我的身体中，或者在全方位包裹我的数字环境中，出
现了一个这样的独裁者，那么我是更自由了还是完

全丧失了自由？ 伯林要是能活到今天，他会撕心裂

肺地呐喊“这不是自由，这是强迫”吗？ 看看下面两

个真实的数字产品，大家可能会对数字时代的“强
迫自由”有更为真切的理解。 美国科创公司研制出

的一款名为 Ｐａｖｅｌｏｋ 的电击手环，手环与智能手机

相关联，如果手机用户未能完成之前自己设定的目

标如戒烟、停止咬指甲、早睡等，那么手环就会释放

电流电击用户。 另一款智能耳机则可以根据分析用

户颌部的运动和声音，推算出其进食的速度、吞咽下

的食品数量和摄入的卡路里。 一旦摄入量超过之前

规定的数量，智能耳机就会对用户进行惩罚［１３］ 。
当伯林批评积极自由理论时，他所批评的独裁

者是外在的，他们无法进入每个人的大脑中直接对

人的意志进行操作。 然而，在数字时代，科技赋予了

人类这样的力量：对人的意念进行监控、改写，或者

通过数字设备的设置来避免人们不符合某一价值观

念的行为。 这样一来，伯林所抨击的“极权统治”就
可能进入人们的头脑，直接作用于每个人的决策机

制，将所有的非道德行为和不利于统治权力的行为

扼杀在摇篮之中。 如果数字技术最终导向“数字独

裁”的话，这种独裁统治的形态会更加隐蔽、更为高

效，也更彻底。 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论

述道：“在未来，可能所有公民都会被要求佩戴生物

统计手环，不仅监控他们的一言一行，还掌握他们的

血压和大脑活动。 而且，随着科学越来越了解大脑，
并运用机器学习的庞大力量，该国政权可能会有史

以来第一次真正知道每个公民在每个时刻想些什

么。” ［６］６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德国成功洗

脑德国人民，使他们成为极权统治下的战争机器人。
数字独裁可能不需要像希特勒那么费劲地进行意识

形态宣传，而只需通过人机接口，再装几个意识形态

软件，就把所有公民变成了驯服的臣民。 然后，再生

产出成千上万无所畏惧的机器人战士，大概就能拥

有希特勒所梦想的征服世界的力量。
另一方面，从数字系统的设计来看，数字技术在

价值学说与社会现实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人们

能够将不同学者阐发的道德学说或政治学说数字

化，并加载到诸多软件当中。 例如，在自动驾驶系统

中装载“即使车毁人亡也不能撞倒行人”的软件，或
者装上“遇到危机情况首先保护车内乘客”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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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的自动驾驶汽车就成了一辆有着自己独特的

价值判断的汽车。 道德学说和政治哲学说可能被设

计成软件，装载到每个人的决策机制中。 这将是哲

学与现实最直接的关联。 哲学家第一次拥有了直接

改变现实的力量，而哲学家是否该为此负责呢？ 例

如，那个装载了拒绝将人们带到风月场所软件的汽

车，是否会收到用户的投诉？ 而这样的投诉是对康

德的投诉，还是对汽车公司的投诉呢？ 如赫拉利所

言：“历史上第一次，可能会有哲学家因其所提出的

理论造成不幸结果而被告上法庭，因为这也是历史

上第一次能够证明哲学概念与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有

直接因果关系。” ［６］５６在思想史上，有许多政治思想

家的学说都曾被认为导致了很糟糕的政治现实。 例

如，许多人认为卢梭的政治思想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中的血腥屠杀；尼采的超人哲学引发了希特勒的极

权统治；等等。 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起诉这些大思

想家，因为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因果链条是不清晰的。
但是，在数字技术得到普遍应用之后，道德学说、政
治学说等价值学说通过程序设计而被加载到数字系

统中，由此而规范各种社会现实。 数字技术在形而

上和形而下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关联。 哲学家们做好

准备为自己的学说担负直接责任了吗？
综上所述，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让人类变得更

加强大。 在数字时代，人们能够更清晰地认识自己，
高效而快速地实现自己的意志。 然而，数字技术在

增强人类自由的同时，也使得人类的自由变得含混

不清。 因为，在数字时代人类以“人机混合体”的方

式存在，每个人的自我中都包含着一个 “数字自

我”。 这个数字自我比原有的生物自我更理性、更
强大。 数字自我能够为生物自我出谋划策，甚至对

生物自我的意志指手画脚。 而如果我们应用传统的

积极自由理论，则很可能将这个“数字自我”的实现

阐释为自由。 由此，传统的积极自由理论与新兴数

字技术的结合则可能发展出一个精确控制每个人的

“数字独裁者”，而政治现实则演变为数字极权。 到

了那时，人类的自由可能就真的岌岌可危了。 人类

社会想要避免数字极权，只能加快现有政治制度的

民主化，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对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

字产品的应用（尤其是数字治理方面的应用）发表

意见，防止形成专断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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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ｅｎｔ “ｒｅａｌｌｙ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ｄｏ” ｔｈａｎ ｈｉｍｓｅｌｆ（ｈｅｒｓｅｌｆ） ． 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ｄ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ｖｉｏｌａｔｅｓ ｏｒ ｍｏｄ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ｍｏｒ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ｆ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ｌｆ”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ｔｏ ｂｅ ｆｒｅｅ”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ｂｙ Ｉｓａｉａｈ Ｂｅｒｌｉｎ ｍａｙ ｅｍｅｒｇ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ｌｆ”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 ｅｖｏｌｖｅ ｉｎ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ｏｎｌｙ ｂｙ ｓｐｅｅｄ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ｃａｎ ｗｅ 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ａｒｒｉｖａｌ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ｏｔａｌｉ⁃
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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